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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星期一）14:30，会议地

点为：上海市江场三路238号市北半岛国际中心一楼会议室；网络投

票时间为：2016年4月17日-2016年4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 4月 18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7日15:00至2016年4月18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有 20 名，代表股份 228,416,9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3614%，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 9 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代表股份 212,996,0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7040%；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

人）有 11 名，代表股份 15,420,8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574%；

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网络和现场）共 13 人，代表股份 15,421,0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57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炜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卫

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

进行了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报告期内的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与会股

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未对独立董事述职提出异议。 

（二）《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

议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272,353,526.74 元，2015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503,714.77 元，按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0,448,825.95 元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276,202,445.11元，母公司

可供分配利润为 211,114,526.55 元。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以 2016 年 3 月 24 日总股本 580,306,6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送 3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8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共计送转增 232,122,678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812,429,374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公司聘请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决定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其报酬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228,415,9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6%，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20,0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5%；反对 1,0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04%，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5%；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修订<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金仕

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34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新股。2016

年 3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向三名发行对象发行股份

24,691,878 股，截至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增加股

本 9,269,960 股。 

公司 2015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若经公司 2015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232,122,678 股。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266,084,516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54,634.4858 万元增加至 81,242.9374 万元。 

根据上述情况，对《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十八条作如下修订： 

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634.4858 万元。 

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1242.9374 万元。 

原第十八条第二款：……公司股份总数为 54634.4858 万股，均

为普通股。 

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81242.9374 万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修订<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现对《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

七条作如下修订： 

原第二十七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修订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

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持)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修订<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现对《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条和第

十四条作如下修订： 

原第三条：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设

董事长 1 名。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

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修订为：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设董

事长1名，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

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原第十四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

持。 

修订为：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持)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控股股东提供关联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657,073 股，占参加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99.9988%，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20,019 股，占参加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5%；反对 1,000 股，占参加会

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2%，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5%；弃权 0 股，占

参加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周炜、王英作为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引

进战略股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8,406,616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5%，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5,410,719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45%，其中中小投资者反对 10,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0%，其中中小投资者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 0%。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委派了王晶律师、邹孟霖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卫宁健康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272,353,526.74元，201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503,714.77元，按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0,448,825.95元后，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276,202,445.11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211,114,526.55元。



